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忻公政发〔2023〕4 号

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忻州市政府采购中心）
关于印发交易场所监控系统和音频视频资料

管理制度的通知

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、有关单位，中心各科室：

为加强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场所监控系统和音频视

频资料管理，进一步规范交易行为，确保对进场交易活动进行全

过程监控和公共资源交易音视频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安全性、

可识别性、可利用性，根据工程建设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和档案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：《交易场所监控系统和音频视频资料管理制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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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（忻州市政府采购中心）

2023 年 1 月 16 日

送：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、有关单位，中心各科室

报：忻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忻州市纪委监委驻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纪检监察组

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忻州市政府采购中心）办公室 2023年1月16日印发

共印 30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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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忻州市政府采购中心）

交易场所监控系统和音频视频资料

管 理 制 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忻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

心”）交易场所监控系统和音频视频资料管理，进一步规范交易

行为，确保对进场交易活动进行全过程监控和公共资源交易音视

频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安全性、可识别性、可利用性，根据

工程建设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档案管理等

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利用监控系统对进场交易项目的全过

程监控和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音频视频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

利用等。

本制度所称进场交易项目是指进入交易中心进行交易活动的

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、矿业权出让等

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项目。

本制度所称监控系统是指交易中心用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监

督管理的声像系统，包括前端监视、传输、存储、控制和显示设

备等。

本制度所称音频视频资料是指监控系统形成的音频视频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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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三条 承担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、

矿业权出让等公共资源交易业务的科室，负责提交进场交易项目

的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项目分类、交易类型、招标人（采购人）、

代理机构名称、开评标时间及场地安排等项目基本信息。

第四条 交易服务科根据相关业务科室推送的项目基本信息，

负责进场交易项目的场内管理，记录进场交易项目接标、开标、

评标、谈判、拍卖等交易活动。

第五条 信息技术科负责监控系统的运行、管理和维护，根据

交易服务科推送的交易活动记录，将监控系统的音频视频资料下

载到专用的存储介质，提供音频视频资料的查询服务。

第三章 监控系统管理

第六条 公共资源交易监控系统的运行，应当坚持交易项目全

覆盖、交易过程全覆盖、交易活动场所全覆盖原则，确保监控音

频视频资料真实、完整、清晰可辨。积极推动监控系统的智能化，

逐步实现交易活动音频视频资料自动归档、自动刻录，安全存储。

第七条 监控系统应当配置足够容量的磁盘、硬盘等存储设备

质，确保监控系统音频视频资料的存储时间不少于 15 日。

第八条 定期对监控系统进行维护管理，及时发现和解决监控

系统运行的异常情况和设备故障，并做好维护管理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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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设立专门的数字见证室，为监督管理人员提供监督见

证服务。数字见证室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音频视频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

第十条 为满足音频视频资料存档要求，应当在项目交易活动

结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下载监控系统的音频视频资料，存储到

光盘、磁盘等存储介质保存。

第十一条 进场交易项目以下交易活动的音频视频资料，应当

下载保存：

（一）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

出让、国有产权交易项目的开标、评标（评审、谈判）、拍卖活

动的音像资料；

（二）开标区进出人员登记记录文档资料；

（三）评标（评审、谈判）专家签到、评审及评审过程中的

音像资料；

（四）评标（评审、谈判）专家和数字见证室人员通话录音

资料；

（五）评标（评审、谈判）专家在评标区域内的活动的音像

资料；

（六）评标（评审、谈判）区进出人员登记记录文档资料。

第十二条 工程建设、政府采购项目交易活动音频视频资料保

存期限不得少于十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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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进场交易项目的音频视频资料，由信息技术科按照

“一项一档”的原则进行归档保存，一个交易项目所有交易活动

的音频视频归入一个档案保存。由信息技术科每半年整理移交档

案室保管一次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第十一条所列音频视频资料，应当至少一式

两套备份保存。

第十五条 音频视频资料管理人员因工作变动，应当办理音频

视频资料管理移交工作。

第五章 音频视频资料的利用

第十六条 音频视频中应当公开的信息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在指定媒体主动公布。

第十七条 因工作需要调阅音频视频资料，应当按照《忻州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音视频档案管理办法》（忻公政发〔2022〕12

号）办理调阅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调阅。调阅档案应在规定地点

和音频视频资料管理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。

第十八条 音频视频资料应当移交招标（采购、出让）人保存

的，由招标（采购、出让）人向交易中心提交申请，将音频视频

资料备份后移交给招标人（采购、出让）人保存。

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或

行业主管部门因查办案件或处理投诉需要复制音频视频资料，应

向交易中心出具有效证明文件后，方可复制指定项目音频视频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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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音频视频资料管理人员应当作好档案资料复制记录。

第二十条 未经允许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外借、调阅、

修改、损坏、复制监控系统音频视频资料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工作人员违反本制度，按有关规定处理，涉嫌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二条 法律法规或国务院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共资

源交易音频视频资料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


